
— 1 —

卢氏县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卢复决字〔2024〕28 号

申请人：闫某、张甲、张乙、岳某、王甲、李甲、张丙、

席甲、陈甲、金某、徐某、郭某、朱某、贾某、苏某、李乙、

王乙、杨某、阳某、席乙、杜某、周某、陈乙。

共同委托代理人：郭昌通律师，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

被申请人：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委托代理人：赵俊波律师，河南宇萃律师事务所。

被申请查处人：甲公司。

被申请查处人：乙公司。

申请人因不服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 年 5 月 16

日作出的《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苏某等 23 户群体

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答复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

机关已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依法受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X 项目”的业主，2016-2018 年

间，申请人根据被申请查处人的宣传，购买了由“甲公司”

开发的位于“三门峡市卢氏县 X 路交叉口 X 项目”的商品房

(商铺)。同时，被申请查处人要求申请人和被申请查处人签

署《X 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书》，委托其就该商铺统

一经营管理，因此，在房屋交付时也是由运营商直接代为收

房。但对方至今并未足额向申请人支付租金，因产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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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申请人到涉案项目处查看房屋，到现场后发现无法找到

自己商铺的具体位置，与当初买卖合同后附的规划图也不一

致。即被申请查处人并未按照规划图进行建设，或者竣工后

擅自改变规划，重新进行了拆除和建设。之后，申请人通过

调取该项目的信息公开材料发现，该项目实际情况和规划图

纸不一致。现被申请查处人并未依照图纸进行建设，不仅将

规划图中商铺之间的间隔全部拆除，并且申请人所购买的部

分商铺现已被改造成了过道甚至是楼梯间，申请人现无法在

该商场内找到自己所购买的商铺。

此外，根据部分业主的民事纠纷，经人民法院电话询问

被申请查处人工作人员称，案涉合同签订时显示的房屋位

置，与国家不动产中心在卫星定位时的房屋顺序无法核对，

顺序和楼号均不符合规定，申请人无法找到商铺位置，更无

法办理产权证书。

故此，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履职申请，要求被申请人

针对被申请查处人在对“X 项目”组织验收过程中涉嫌出具

虚假竣工验收材料，擅自变更规划、设计;采取分割拆零、

变相售后包租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

人。

2024 年 5 月 16 日，被申请人作出《卢氏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关于苏某等 23 户群众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答复书》。

申请人认为该答复违法，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理由如下：

根据申请人取得的证据信息，与案涉开发商项目进行逐

一核对后，认定开发商的项目的规划图纸、分层分户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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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案涉项目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结合项目存在的售后返

租、分割拆零现象，案涉工程实际交付的情况与规划的情况

均不相符，这样的项目是如何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施工许

可证并通过验收呢?工程项目完成后的实物与图纸不能对

应，事实上是无法实际完成验收的，故以此为基础办理的具

有法律风险及效力瑕疵的房产证书，会直接导致委托人无法

确认商铺位置，并无法进行二次交易，损害了委托人群体的

合法权益。

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房地

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

售未竣工商品房。”第十二条:“商品住宅按套销售，不得

分割拆零销售。”第五条第三款:“直辖市、市、县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房地

产开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房

的销售管理工作。”

被申请人称：一、苏某等 23 户群众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系伪造，申请行政复议并非 23 户群众的真实意思表示。《行

政复议法》第十四条规定“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申请人”，据此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书应

当由 23 户群众签名，体现申请行政复议的真实意愿。复议

机关送达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并非 23 户群众真实签名，而是

彩印 2023 年 8月 17 日向我局递交的申请履行法定职责申请

书上的签名，该行政复议申请明显系伪造，请复议机关依法

予以审查。



— 4 —

二、被申请人处理程序合法。被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21

日接到 23 户群众的要求履职申请书以后，经主管领导批注，

依法予以立案调查。按程序让 23 户群众推举了代表人，对

23 户群众的诉求进行了了解，因甲公司法人下落不明、案情

复杂，经申请人同意进行了延期审查。期间反复给申请人代

表做了法律、法规释明工作，处理程序合法。

三、答复书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苏某等 23

户群众申请事项为：请求对甲公司、乙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

查处，请求查处的有三项内容：1.在“X 项目”组织验收过

程中涉嫌出具虚假竣工验收资料。2.擅自变更规划、设计。

3.采用分割拆零、变相“售后包租”。

经查，苏某等 23 户群众均系甲公司建设的“X 项目”的

业主，2016 年至 2018 年间，购买了“X 项目”房屋，苏某

等与乙公司订立的《X 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将房

屋交由乙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因乙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租金，

产生纠纷。2019 年 12 月 20 日，被申请人针对甲公司出具的

卢住消验字(001)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明确“该

工程消防验收不包含商业装修部分”，并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将“X 项目”商业购物商场未办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的涉

嫌违法线索移送卢氏县城市综合执法局调查处理。

2022 年 9 月 2 日，苏某等 15 户群众向我局递交《履行

法定职责申请书》，要求甲公司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违反规划、未取得消防竣工验收报告、商品房买卖合同

无效进行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被申请人核查以后，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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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26 日向苏某等 15 户群众作出书面答复，答复的内容

如下：1.经被申请人审查，甲公司在开发建设“X 项目”中，

其开发资质、规划许可、施工许可、预售登记、竣工验收各

类环节手续齐全。2.关于苏某要求查处甲公司涉嫌“售后包

租”销售问题，“售后包租”的事实需要相关证据印证和有

权机关认定。依据卢办(2019)20 号《卢氏县城市管理局职能

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卢办(2019)39 号《卢氏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的通知，住建领域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行政

违法行为，其调查、处理权均划隶至卢氏县城市管理局(卢

氏县城市综合执法局)，我局没有执法权，不具有法定职责。

3.关于苏某要求确认《X 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书》无

效问题，被申请人没有法定职责，没有管辖权。2022 年 9 月

22 日，被申请人对“X 建设项目”是否违反规划移交卢氏县

自然资源局进行定性，如果违反规划，由该局移送卢氏县城

市综合执法局予以处理。

鉴于上述事实，被申请人认为苏某等 23 户群众 2023 年

8 月 17 日向被申请人邮寄《履职查处申请书》，提出的三项

请求，其中对涉及规划、采用分割拆零、变相“售后包租”

等问题，属于重复诉求。被申请人对该问题已经予以答复，

被申请人已经移交具有职权范围的部门处理。

针对苏某等 23 户群众提出，在“X 项目”在组织验收过

程中涉嫌出具虚假竣工验收资料问题，依据住建部建质

（2013）171 号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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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规定》，工程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实施，验收过

程具有定程序，由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分别

汇报工程合同履约情况和在工程建设各个环节执行法律、法

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

过程。建设工程验收合格以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提出工程

竣工验收报告，向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对此，被申请人已向 23 户群众代表人

苏某做了政策、法律释明工作，要求申请人明确“X 项目”

在组织验收过程中涉嫌出具虚假竣工验收资料的具体项目、

名称，苏某认为自己购买房屋的具体位置无法确定、建设单

位对商场部分在验收以后私自变更规划设计联和使用为商

场、没有消防验收。对于苏某等人的诉求，被申请人认为涉

及到规划和消防验收，被申请人并无定性和查处的行政职

能，且已经移交具有法定职责的部门处理。对于苏某等人对

《X 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书》的异议问题，该 23 户均

已经按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权利主张。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

楚。

四、被申请人的答复结果合法，内容适当。基于案件事

实，被申请人按照卢办(2019)39 号文件即《卢氏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要求，依据

职权法定原则，作出的答复，结果合法，内容适当。

综合以上意见，被申请人认为《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维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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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的《答复书》。

经查：苏某等 23 户群众均系甲公司建设的“X 项目”的

业主，2016 年至 2018 年间，购买了“X 项目”的商品房（商

铺），后苏某与乙公司订立《X 商铺委托统一经营管理协议》，

苏某将房屋交由乙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委托期限为 5 年。因

乙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租金，产生纠纷。2022 年 9 月 2 日，苏

某等 15 人向被申请人递交《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要求

被申请人对甲公司违反规划、未取得消防竣工验收报告、商

品房买卖合同无效进行查处。被申请人核查后 2022 年 9 月

26 日作出答复。2023 年 6 月 28 日苏某向被申请人提交《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涉及“X 项目”开发商办理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提交的文件，2023 年 7 月 4 日被申请人予

以答复并公开信息。2023 年 8 月 17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

寄《履职查处申请书》，申请事项：请求被申请人对被申请

查处人在“X 项目”组织验收过程中涉嫌出具虚假竣工验收

材料，擅自变更规划、设计；采取分割拆零、变相售后包租

的行为进行查处，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作出《卢氏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苏某等 23 户群体要求履行法定职

责的答复书》向申请人答复。

本机关认为：一、针对申请人提出的被申请查处人在开

发建设中涉嫌提供虚假竣工验收资料的问题。依据住建部建

质（2013）171 号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验收规定》第七条：“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

及时提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主要包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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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概况，建设单位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情况，对工程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等方面的评价，工程竣工验收时间、程序、

内容和组织形式，工程竣工验收意见等内容。”工程竣工验

收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实施，验收过程具有法定程序，由建

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分别汇报工程合同履约情

况和在工程建设各个环节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的情况，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过程。建设工程验收

合格以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提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向建

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本案中，被申请人综合甲公司建筑工程许可证、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书等证据，其开发资质、规划许可、

施工许可、预售登记、竣工验收各类环节手续齐全，没有发

现提供虚假验收资料的事实。

二、申请人认为所购房屋位置无法确定，甲公司在验收

以后私自变更规划、没有消防验收，涉及到规划和消防验收。

依据《卢氏县自然资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第四条：“卢氏县自然资源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自然

资源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

加强党对自然资源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七）

具体承担全县城乡规划管理职责。负责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报批和实施工作。负责城市

规划区内建设项目的选址、用地规划、工程规划审批及批后

管理，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负责全县村镇规划管理工作，核发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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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划许可证。”《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卢氏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方

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

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五）负责全县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质量

安全消防监管工作。贯彻落实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质量安全消防监管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制度。组

织或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本案

中，被申请人无定性和查处的职能。且被申请人已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将“X 项目”是否违反规划移交卢氏县自然资

源局进行定性，如果违反规划，由该局移送卢氏县城市综合

执法局予以处理。2019 年 12 月 20 日，被申请人针对甲公司

出具的卢住消验字（001）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明确“该工程消防验收不包含商业装修部分”,并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将“X 项目”商业购物商场未办理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的涉嫌违法线索移送卢氏县城市综合执法局调查处理，该

行为并无不当。

三、针对申请人要求查处甲公司涉嫌“售后包租”销售

问题。依据《卢氏县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第三条：“卢氏县城市管理局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城市管理和城市综合执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管理和

城市综合执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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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责城区市容环境卫生、城市园林绿化、市政公用、

环境保护、市场监管、公安交通、文化（新闻出版）、

水务管理、城乡建设领域等行业有关城市综合执法工

作。”住建领域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行政违

法行为，调查处理权交由城市管理局，被申请人并没有执法

权。

四、关于《统一经营管理协议书》《买卖合同》，被申

请人没有管辖权，不具有法定职责，且申请人已经通过民事

诉讼进行权利主张，法院已确认合同合法有效。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综上，本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

十八条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 年 5 月 16

日作出的《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苏某等 23 户群众

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答复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 年 7 月 30 日


